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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是产生于法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

法社会学
,

亦称法律社会学
、

社

会学法学
,

在西方和苏联东欧国家
,

已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起来了
。

.

19世纪末的西方
,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

资产阶级法学领域出

现了社会法学派及其所谓
“
法的社会化

”
理论

。

欧洲大陆的 自由法学派和在美国居于支配地

位的社会学法学派
,

强调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
,

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
,

强调 “
法的社会

化” ,

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法社会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

20 世纪初
,

作为西方法学四大派别之

一的社会法学派及其思想进一步发展
,

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法
,

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

象
,

特别强调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效果 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
,

强调社会利益和社

会调和
,

形成欧洲
“
传统的

”
法社会学家的理论

。

耶
·

艾尔里赫第一个试图建立法社会学的

对象
,

他在 1 9 1 3年出版的 《法社会学原理 》 一书
,

对美国和欧洲大陆法社会学学派的发展起

了相当作用
。

20 世纪中期
,

开始形成法社会学的对象并产生了法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
法民族

学
,

法人类学
,

法心理学等
。

这期间
,

艾
.

杜尔克盖依姆的著作
,

对资产阶级法社会学的理

论和方法的发展作出了相当贡献
。

西方法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

自60 年代末开始
,

到 70

年代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

不仅正在突破欧洲大陆传统的法社会学家的理论
,

而且对具有不同

特点的法社会学流派进行分类
。

从研究法律工作人员的气质
、

法律职业
、

法 院与诉讼这些传

统间题
,

到分析法学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
、

法学实践与司法
、

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
,

尤其是

对于法院与大型诉讼的研究
,

成为近 10 年来西方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 近年来西方法社

会学家对刑法
、

法律准则和法定权利的研究日趋重视
,

为西方刑法社会学的完善和进一步发

展打节了基础
。

综观近 1 0年来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

一些法社会学家指出
:

世界逐渐进入了

从理论上更加重视法社会学发展的阶段
。

苏联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

在 60 年代初
,

开始把法学同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

研究法与

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

研究法学以及刑法
、

犯罪学方面的诸问题
。

70 年代初
,

苏联科学院国家

与法研究所出版了《法与社会学》的著作
,

第一次总结了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研究法社会学的经

验
。

这一时期
,

几乎所有的法学著作
、

学术论文都涉及到社会学问题
,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用

以分析法学间题的社会学材料
。

在刑法学
、

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中
,

也广泛运用社会学原理
、

社会学材料和社会学方法
,

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
,

如 《刑法科学中的社会学问题》
、

《刑法

社会学 》 等
。

近年来
,

一些苏联学者
,

如 H
·

扎戈罗德尼科夫
、

H
·

斯特鲁奇科夫等
,

积极

主张在刑法理论的研究中
,

应当有步骤地研究社会学材料
,

并且也应直接运 用 社 会 学的方

法
。

对于西方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苏联学者也给予了注意和研究
, 1 9 7 8年出版的 C

.

B

·

波波托夫的 《资产阶级法社会学》 专论
,

即是其中之一
。

东欧一些国家
,

70 年代初也都开

始 了对法社会学的研究
,

并且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

以匈牙利为例
, 1 9 7 6 年就出版了卡 勒 曼

·

古里卡尔的著作 《法社会学》
。

马克思主义的法社会学的发展
,

不只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
,

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空前活跃
。

一些西方学者在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有关刊物 上 撰 文 指

出
: “ 近 10 年来

,

法社会学理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
,

是建立了完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

法社会学
。 ” ①

马克思主义的法社会学
,

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学与社会 学的原理和方法
,

分析研究

法学中的社会学问题
。

因此
,

它应当是以法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为基础的
、

关于法的作用
、

发

展和法的现实化的社会条件的一门科学
。

在我国
,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法社会 学 这 样 一门科

学
,

已是摆在我国法学
、

社会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
。

应 当提及的是
,

在我国
,

解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
,

法学
、

社会学经过 1 9 5 2 年 大 学 院系
“ 调整 ” 以后

,

实际上都被取消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法学和社会学重新被恢复 , 从

中央到各地
,

成立了法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 ; 成立了法学会和社会学学会
; 出版了 《法

学研究 》
、

《社会 学研究》 等刊物
;
恢复重建了 7 所政法院校

,

数十所综合大学设立了法律

系
,

有的设立了社会学系
; 出版了不少法学

、

社会学方面的教材
、

专论和学术论文
。

仅就近

年来法学研究而言
,

已广泛涉及到社会学的各个方面
。

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

如法的社会

性
,

法的现象
,

法的社会作用
,

法的知识
、

信息和预报
,

法律的遵守
,

法与社会监督
,

法与

社会舆论
,

法的社会功能等
,

与社会学密切联系在一起
。

在法的部门中
,

诸如刑法
、

犯罪学

的理论研究
,

对于违法犯罪的原因
,

犯罪人
,

刑罚的社会效应
,

社会感化和教育方法
,

犯罪

的一般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
,

无不涉及到社会学的领域
。

尽管法社会学

在我国还未及建立
,

尚属
“ 空 白

” ,

但是
,

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及其成

就
,

对于创建我国 自己的法社会学无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具有着 良好的条件
。

在我国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法社会学
,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和社会学原理
,

法学方

法和社会学方法
,

法学材料和社会学材料
,

积极开展法社会 学的研究
,

有助于法学和社会学

这两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

对于改进和创新法学方法
、

丰富和推动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及广

度
,

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以刑法理论研究为例
,

如能把社会学原理
、

材料 同法学原理
、

材料结合

起来
,

将会更深刻地揭示出有关犯罪及惩罚犯罪等社会现象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规范

的社会 内容
、

社会功能及本质
。

同时
,

还可能将研究典型的
、

传统的
、 “ 纯粹

”
的刑法间题中

得出的结论
,

更广泛
、

更有远见地运用到社会实际中去
。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的原理

和方法
,

分析刑法材料
,

也有助于搞 清楚传统概念的更深刻的含意
,

有可能为探 索 我 国 刑

法理论开辟道路
。

法律不是离开实际社会内容的抽象定理
,

在今天研究法学及各个部门法理

论
,

是应当而且可以有步骤地研究社会学材料
,

并运用社会学方法的
。

国外法社会学的发展

历史已经表明
:

法学之所以能利用社会学材料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学问题都可以从社

会学角度来解释和论证的
。

因此
,

在我国法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日益发展的今天
,

着手创

建我国的法社会学
,

积极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
,

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完全能够办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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